
宏福苑援助基金達34億 每戶業主獲10萬補助
【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道：八方

支援宏福苑災民，社會各界齊心捐助，政
府成立的 「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 已收到
逾26.3萬宗捐款，善款達31億元，捐款1
萬元以下的約佔98%。

政府昨日宣布多項新的支援措施，包
括向受災居民再增支援，向每戶業主發放
一筆過10萬元特別補助；法律援助署成立
特別專責組，推出一系列措施協助居民按
法例要求申請法律援助；司法機構優先處
理與大埔宏福苑火災有關的法律程序。

援助基金總額達34億元，計算各類補
助和津貼承擔額約4.6億元後，基金仍有約
29億元。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剩餘
基金會為受災居民提供持續及中長期支
援，包括長期住屋和居住需要。

捐款1萬元以下佔98%
「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督導委員會」

昨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同意在基金下新增
一項特別補助，向宏福苑每個單位的業主發放一筆過
10萬元補助。督導委員會召集人、政務司副司長卓永
興表示，基金主要支援住戶，部分住戶是租戶並非業
主，而在過去接觸到受影響居民中，了解到有業主依
靠出租宏福苑單位的收入應付日常開支，火災令他們
失去收入，亦有業主早前投入一定資金裝修或維修，
現時現金流有壓力，所以作出有關安排。

卓永興表示，基金已收到外界捐款約31億元，連
同政府投入的3億元啟動資金，總額約為34億元。31
億元外界善款來自26.3萬多宗捐款，當中1萬元以下的
捐款有約25.7萬宗，500萬元以上的有約170宗，佔31
億元捐款中的17億元。基金賬目按照《民政及青年事
務局局長法團條例》的規定呈交審計署署長進行審
計，基金報告會提交立法會省覽。他稱，各政策局和

部門為援助基金提供的行政支援等相關開
支，將由有關政策局自行承擔，不會要求
基金回撥成本。

下周起處理發放捐款收據
向援助基金作出的捐款，會被視為捐

贈予政府作慈善用途的認可慈善捐款，捐
款人可在有關課稅年度申請並獲得扣除該
捐款。卓永興表示，為感謝各善長和方便
市民，稅務局會特事特辦，5萬元或以下
的捐款，若以轉賬方式過戶至基金戶口，
只要保留捐款紀錄，經核實後就可獲稅務
寬減。政府會於下星期起處理向捐款者發
放捐款收據的事宜。

政府從基金向每戶受影響家庭發放
10萬元生活津貼，截至昨日已經處理
1717宗個案；就每名死者向家屬發放20
萬元慰問金及5萬元殮葬金，截至昨日已
處理109宗個案。政府表示會陸續發放有
關款項。此外，社署社工已接觸超過

1980個受影響住戶，為超過4900名居民登記 「一戶
一社工」 服務。

截至昨日上午，共有1435名居民入住由民政及青
年事務局協調的青年宿舍／營舍或酒店房間；另有
2677名居民現居於房屋局的過
渡性房屋或香港房屋協會項目
的單位。

▲宏福苑火災發生後，全城同心支援災民，關愛隊及市民義工向宏福苑居民派
發物資。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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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公布，屋宇署發出的移除棚網
命令已全部獲遵辦，署方本周內會公布一套新安
排，要求工地使用的棚網在上架前就地採樣及核
實是否符合標準，已經停工的外牆工程可望盡快
復工。

承建商須承擔抽樣核實責任
政府就棚網阻燃效能設立的標準一直都是國

際常用標準。據了解，政府在過去一星期調查發
現，建造業內有人使用渾水摸魚的 「假棚網檢驗
報告」 ，新安排明確承建商有責任驗證棚網檢驗
報告真偽，並確保棚網符合要求。

新的規範要求承建商將棚網在上架前抽樣檢

驗，確保符合阻燃性能標準，並須強調這部分工
作的主要責任在承建商，而政府有責任確保承建
商抽取的樣本是全方位和多角度。因此，政府會
就抽樣方法提出嚴格指引，包括要求承建商拍攝
記錄採樣過程。同時，政府會制定和列出本地和
內地認可檢驗機構名單，供業界選用。棚網合格
上架後，政府會抽查，若發現未達標，承建商將
被懲罰。

過渡期安排 建造業議會集體採購
新安排下，預料承建商將無可避免增加成

本，建造或維修工程時間難免會延長。據悉，考
慮到目前有數以百計外牆維修工程因為棚網下架

須暫時停工，短期內棚網及檢測需求會驟然大
增，政府將設立過渡期，在過渡期內由建造業議
會集體採購合規棚網，並統籌業界按新安排檢驗
來貨，以便加快流程，盡快恢復建築工程；資金
方面，建造業議會提供適當協助，幫助業界逐步
適應，避免業界馬上將新增成本轉嫁給屋苑業
主。

據了解，政府認為對棚網的嚴格規管，是避
免類似宏福苑火災再發生的重要一步，必須以公
眾安全為第一考慮，即使成本增加，也只能往前
走，絕不能手軟或走回頭路。為了全港市民安全
考慮，政府不會因業界的阻力而卻步，必須改革
棚網檢驗流程，改善監管制度，整頓建造行業不
良之風，還香港一個安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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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公布新守則 加強安全檢測

棚網須全方位採樣 全程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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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烈醫院工程分判商涉偽造證明 醫管局報警

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發棚網阻
燃證書涉嫌造假問題，被揭有同

類問題的屋苑數目不斷增加。政府上星期緊急下令全港大維修
樓宇在三日內拆棚網，特區政府爭取在本周內發出棚網安全檢
測新安排，要求所有棚網物料送到工地後，必須就地採樣。

據了解，屋宇署已經擬定相關方案，包括要求承建商承擔確保棚網符合阻
燃等標準的責任、就地採樣必須 「全方位，多角度」 ，並須攝錄就地採樣全過
程，詳情將於日內公布。

大公報記者 鄭文迪

【大公報訊】記者程進報道：瑪嘉烈醫院重建
及擴建工程出現懷疑造假事件，醫院管理局報警處
理。醫院管理局昨日發聲明表示，事件涉及分判商
諾和工程公司呈交的監測震動儀器校正證明，經醫
管局核查確認，該校正證明並非由證明書上所列的
廣東中正航計量檢測有限公司發出。醫管局前日已
報案，並責成工程總承建商中鐵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嚴肅跟進及徹查事件，並已要求總承建商暫停涉事
分判商諾和工程公司的工作。醫管局指出，除瑪嘉
烈醫院外，涉事分判商亦有承接另外四間醫院的同
類工程，包括廣華醫院、聖母醫院、葛量洪醫院及
北區醫院。

醫管局表示，對違反醫院工程合約條款保留一
切法律追究權利。局方已初步評估事件，沒有對醫
療服務及病人安全造成影響。

諾和工程公司是多個醫院重建及擴建工程（包
括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擴建工程）總承建商的其中
一個負責包括震動監測的分判商，而北微傳感科技

則為諾和工程公司提供震動監測儀器及相關儀器校
正服務的分判商。

醫管局於10月27日接獲北微傳感科技通知，指
稱北微傳感科技與諾和工程公司的合約關係已經終
止。在收到有關資訊後，醫管局即向各相關醫院建
造工程的總承建商查詢，要求所有總承建商確保工
程項目不受影響。醫管局亦同時責成各工程顧問及
總承建商再次審視諾和工程公司承辦項目的表現；
同時提醒總承建商必須做好監督工作，確保工程項
目的質素符合標準及合約要求。局方亦要求所有總
承建商委託合資格的專業檢測中心校正震動監測儀
器及提交證明。

醫管局於11月15日接獲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總
承建商提交，諾和工程公司早前向該總承建商呈交
的5份校正證明，其中4份校準日期為2025年10月28
日及1份校準日期為2024年11月25日。局方其後在
12月8日收到總承建商提交有關測試機構的函件，指
該機構並沒有發出有關校正證明，懷疑文件為偽

造。
醫管局指出，醫院在進行重建或擴建工程期

間，會採取不同的措施監測震動的情況，以確保醫
院工程所產生的震動不會對醫院運作及醫療服務構
成影響。除在醫院工程地盤裝設監測震動儀器外，
在有需要時亦會安排工程人員以手提儀器作監測。
有關監測震動儀器一般會由承建商每年校正一次，
確保監測數據準確無誤，承建商在校正後亦需提供
認可的儀器校正證明。

另涉四醫院項目需停工
醫管局表示，現時除了瑪嘉烈醫院荔景大樓

外，諾和工程公司亦有承接其他四間醫院的監測震
動工程。諾和工程公司同時亦受聘於不同的總承建
商，提供實時噪音及震動監測以及上載資料系統，
以及噪音及沙塵監測計量儀器。因應上述事件，局
方將會徹底全面檢視及追查所有醫院工程中與諾和
工程公司有關的工程和服務，以及至目前為止收到

所有與諾和工程公司有關的檢測證書。過去半年，
醫管局沒有接獲任何醫院工程因為產生震動而需要
暫停醫療服務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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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烈醫院重建及擴建工程，懷疑分判商呈交的
監測震動儀器校正證明造假，醫院管理局已報警。


